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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
,

制造伦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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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案的 4 名自杀炸弹袭击者也都是巴基斯

坦裔英国居民
。

恐怖袭击的目标日益国际化
。

恐怖目标

的国际化
,

是指恐怖组织的袭击对象越来越

多地指向外国政府
、

组织和人员
。

从近年来

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影响比较大的恐怖袭击事

件来看
,

往往是境外策划
、

境内实施
。

经济

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客观上为恐怖活动提供

了一定的便利条件
。

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

性和易扩散性进一步加剧了恐怖袭击目标的

国际化趋势
。

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大规模恐怖

袭击事件不仅损害了发达国家的政治
、

经济

和社会利益
,

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蒙受了不

同程度的损失
。

在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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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中丧生的3以x)

多名无辜者来自 8 0 多个国家
。

值得关注的

是
,

随着美国新反恐战略的推行和伊拉克战

争的爆发
,

恐怖袭击目标出现了无限泛化的

趋势
。

也就是说
,

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

不仅将攻击的目标指向政府首脑
、

外交官员

和重要的政治
、

军事
、

经济目标
,

也越来越

多地指向公共设施和无辜民众
,

以达成血腥

和轰动效应
。

建国际反恐法律体系
,

先后通过了 《关于制

止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》
、

《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》等一系列反恐文

件
。 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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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怖袭击发生后
,

联合国安理

会又先后通过了第 13 73
、

154 6 号决议
。

200 2

年 4 月
,

联大通过的 《打击向恐怖主义提供

财政资助的国际公约》正式生效
。

此外
,

近

年来世界一些国家以及主要国际组织还制定

或通过了不少区域性的反恐公约
。

这一系列

的公约和决议对规范和协调国际社会的反恐

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
。

但是
,

目前的国际反

恐法律合作还存在诸多问题
。

首先
,

现有的

国际反恐法律不健全
,

还没有形成一套被各

国普遍认可的法律体系
。

其次
,

有的国际反

恐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恐怖分子的惩治

办法和措施
,

但国际社会仍缺乏强有

力的实施机制和力量
。

再次
,

由于各

国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莫衷一是
,

在对恐怖主义进行具体的管辖
、

惩罚

等问题上
,

大都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法

律和对恐怖主义的理解去执行
。

19 85

年 10 月的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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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船事件
,

就集中反映了有关国际法在反恐斗争

中的无力地位
。

因此
,

国际社会虽然

存在很多反恐怖主义公约
,

但并没有

实现法律治理
。

就情报合作来看
,

由于国际恐怖

活动具有隐蔽性
、

突然性的特点
,

情

报合作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扮演着越来

越重要的角色
。 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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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后
,

国

际反恐情报合作已在地区
、

双边范围

内取得积极进展
。

如欧盟专门设立了

一 反恐情报中心
,

并帮助各参加国建立

了相关通讯保障系统
,

使监控恐怖组织活动

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
。

在对
“

基地
”

组织进

行打击的过程中
,

美国同欧洲
、

中东和南亚

有关国家曾进行了有益的双边情报合作
。

遗

憾的是
,

目前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情

报合作机制尚未建立
,

国家间交换情报的机

制不够健全
,

有关恐怖组织及其活动的信息

还不能实现全球共享
,

在地区
、

双边情报合

作中
,

许多机制都还是协商性的
,

这大大降

低了情报合作的效率
。

马德里和伦敦的恐怖

袭击发生前都没有获得有关警告
,

这表明国

际社会针对恐怖组织的情报工作仍存在较大

缺陷
。

就金融合作来看
,

资金是很多恐怖组织

国际合作反恐任重道远

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使国际合作成为打击

恐怖主义的必然选择
。

近年来尤其是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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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之后
,

虽然国际社会加大了合作反恐怖

的力度
,

在法律
、

情报
、

金融和军事等领域

取得了积极的进展
,

但其前景不容乐观
。

就法律合作来看
,

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

来
,

联合国会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致力于构

伦教. 方击拍涉橄创遭恐怖袭击男子
。

这是7 月22 日英国天空电视台. 出的伦软斯托克韦尔地铁站附近的. 面
.

当天上午一 , 面男子在此地铁站向,

察开枪二案随后在近距离向X 连射 5枪
。

有裸体报道
.

这名男子已被击挽
。

. 发后
.

该地铁站柔容被紧急硫1
.

周

边地区实施戒严
.

有报道称
.

这名男子可能涉徽 7 月 21 日伦教发生的恐怖袭击. 件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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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跨国网络并自成体系的重要基础
。

恐怖

组织有时耗资微乎其微
,

但造成的损失却可

能是天文数字
。

比如
, “

基地
”

组织用于袭击

美国世贸中心的卡车炸弹价值只有 400 多美

元
,

但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却为数十亿美

元
。

阻断恐怖网络的资金流动
,

恐怖主义就可

能减少
。 “9

·

11
”

事件之后
,

国际社会采取断

绝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
、

监控恐怖组织贸易

活动和加强慈善基金管理等一系列行之有效

的措施
,

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金融控制
。

金融

手段在反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
,

但由

于恐怖分子在资金上容易被击破的弱点较少
,

金融手段在反恐斗争并不能普遍适用
。

同国

际金融系统每年的洗钱数字相比
,

恐怖组织

的资金流动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
,

因此
,

有时

很难对其进行监控
。

调查恐怖组织的资金运

转情况是非常复杂的
,

特别耗费时间和人力
。

就军事合作来看
,

尽管国际反恐军事合

作的大门已经打开
,

并在打击
“

基地
”

组织

等恐怖势力上取得了一定成效
,

但运用军事

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不

少问题
。

首先
,

在传统的国际法定义中
,

战

争只能在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
。

但反恐战争

不具备战争的条件
。

国际著名法学家克里斯

托夫
·

格林伍德指出
: “

尽管人们经常将
‘

9.

政治现象
,

同南北鸿沟
、

政治压迫
、

民族冲

突
、

宗教信仰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
,

单纯用

军事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
。

发生在西班牙

和英国的恐怖惨案
,

包括阿富汗战争昭示世

人
,

单纯通过军事行动不可能打赢反恐战争
,

国际社会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反恐合作
。

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反恐之道

目前的国际反恐斗争合作总体上看是建

立在利益和妥协基础之上的
,

尚没有变成国

际社会的自觉努力和义务
。

为坚决遏制恐怖

主义的扩延
,

国际社会应在加强协调
、

严厉

打击任何形式恐怖主义的同时
,

注重在达成

共识
、

制定战略
、

建立机制 3 个方面共同努

力
,

广泛合作
,

谋求成效
。

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共同认识
。

长期以来
,

由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基于不同的国家利

益
、

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宗教信仰
,

使得恐

怖主义成为一个内涵外延不够确定的概念
。

“

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

的自由战士
。 ”

由于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的定

义
、

恐怖主义的根源等基本问题上难以取得一

致认识
,

因此
,

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些具体问

题上
,

往往存在较大差异
。

有的国家在定义恐

怖主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
,

甚至借反恐之名行

与的行动
,

需要各方在政策上保持一致性
。

但从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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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之后有些反恐联盟奉行的

战略看
,

明显存在着
“

先发制人
”

战略与
“

标

本兼治
”

战略的冲突
,

前者崇尚武力制恐
,

后

者则强调对恐怖主义进行综合治理
。

由于两

种战略在反恐的战略目标
、

战略手段
、

战略

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
,

国际社会很难组

成统一的反恐阵线
。

为形成反恐斗争的合力
,

国际社会应当制定全球
、

地区
、

国家等不同

层面的反恐战略
,

并明确阶段性目标
、

长远

目标和战略协调
。

在这方面
,

联合国和世界

主要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
。

从国

际反恐斗争的成败得失来看
,

国际社会反恐

战略的核心应该体现标本兼治的原则
,

即在

强调对恐怖势力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
,

注重

从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综合采取

措施
,

通过建立国际政治
、

经济新秩序
,

进

一步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
,

不断缩小贫

困差距
,

努力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
。

完普国际反恐的合作机制
。

从某种意义上

说
,

合作机制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处于核心地

位
。

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应包括用以调节和规范

国际反恐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
、

规范
、

标

准
、

政策
、

协议
、

程序
。

目前
,

国际社会在这

方面面临的主要任务是
,

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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